


附件1

福清市城区非居民定额（计划）用水
管理工作部门职责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明确我市城区非居民计划用水日常管理工作制度、部门职责和工作流程，提高城市节水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现将福清市城区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工作流程、部门分工明确如下。
一、工作内容
根据《福清市城区非居民用户定额（计划）用水管理实施方案》的规定，我市城区非居民计划用水日常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定额（计划）用水量核定。
定额用水量核定：用水定额管理按照《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DB35/T 772）中的通用值标准执行(后续有修订或更新，自动适用最新版本)。用户须于每年12月31日前提交下一年度的定额管理申请报告及本年度定额指标数据相关佐证材料，并由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抽查制对提供的数据进行现场复核。未及时提供相关数据的定额用户按计划方式管理。
若用户在同一个地址存在多个水表，则每个水表的定额用水量由用户自行分配，分配方案应当与定额指标申请材料同时报送。
计算公式：用户月定额用水量=上一年度定额指标数量×用水定额标准×[1+系数（S）]/12。
计划用水量核定：暂未纳入用水定额管理或尚无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用户，由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结合用户上一年度实际用水情况（前一年未满12个月的用水户统一按新增用户进行管理，其中达7个月及以上的按近3个月计；未满7个月的暂不核定用水指标）、各类节水措施落实情况等因素，核定非居民用户计划用水量。
计算公式：用户月计划水量=用户上一年度月平均水量×[1+系数（S）]。
月均用水量100吨以下的用户，统一按100吨下达月计划水量。
2.定额（计划）用水指标调整。
用户如因生产规模、产品、工艺等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用水计划，在提供相关材料后，可于每月25日前向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供水企业提出计划指标调整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供水企业自受理定额（计划）用水量调整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用水户提交的证明材料齐全，理由充分的，经核实予以调整月用水计划指标，新指标当月开始执行。不予同意调整的，应当说明理由，逾期未答复的，视作同意。
定额（计划）用水量调整按照以下方式就高计取：①《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DB35/T 772）通用值标准（仅对学校、医院、酒店、游泳场所等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和用水大户）；②最近连续三个月实际用水量平均值；③上一年度同期用水量数据。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用户月定额水量=上一年度定额指标数量×用水定额标准×[1+系数（S）]/12。
调整后的用户月计划水量=用户近三个月平均水量×[1+系数（S）]。
3.加价水费减免。非居民用户因各种不可抗力因素、非人为因素等原因产生水量漏失后，应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可申请加价水费减免，有关部门组织人员进行现场确认、审核等程序后，对符合规定的用户给予加价水费减免。
2、 工作流程及部门分工
（一）定额（计划）用水指标核定
初步核算：住建局发文通知市水务公司，要求根据指标核定计算公式，对全市符合要求的非居民用户进行初步核算，梳理总清单表，上报住建局审核。
指标报送：水务公司将初步核算结果，按时间节点，以正式文件报住建局审核。
数据抽检：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到水务公司抽检部分用户数据（包括月均用水量、欠费月份等信息）以确认数据的真实性，并将抽检结果以正式文件形式通知水务公司。
数据复核：1.数据抽检错误率＜2％，则水务公司核对用户数据后重新将用水指标核算结果报住建局；2.数据抽检错误率≥2％，则水务公司重新报送指标数据后，住建局组织人员再次对数据进行抽检，直至错误率降至2％以下。
数据确认：对数据抽检错误率低于2％的核算结果，住建局组织2-3名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校验，确认无误后采纳为本年度的计划用水指标。
（二）定额（计划）用水指标调整
1.年度计划指标调整
指标发布：住建局审核并确认市水务公司报送的初步核算结果后，以正式文件向市水务公司下达用户新一年的月用水计划指标，并在政务公开网进行公示。
指标调整：市水务公司根据住建局发布的年度计划用水指标文件，从文件规定的指标生效之日起调整城区各非居民用户的计划用水指标，按月实行超计划（定额）用水加价制度。
指标告知：市水务公司在当月抄表时应将年度计划用水指标告知各用户，并在各营业网点、市水务公司官网等渠道做好新指标公示工作。
2.用户申请调整定额（计划）指标
接收申请：
（1）用户向市水务公司各营业网点（市民服务中心或阳下水务营业厅）申请调整计划指标。（注：每位用户每年只能提出2次指标调整的申请）
（2）市水务公司各营业网点的工作人员根据用户申请，向用户提供申请表样表、材料明细清单和办理须知等材料。
（3）用户将申请表和相关材料提交给市水务公司各营业网点的工作人员后，由水务公司营业网点的工作人员根据材料清单检查材料完整性。若材料不完整，应予以退件；若材料完整，则正式收件。
初步审核：市水务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各营业网点报送的用户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对审核不通过的用户，应在当月25日前予以退件；对初审通过的用户，市水务公司应在申请表上填上初审意见和用水指标核定建议，并于每月25日前向住建局集中报送本月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
复审：住建局根据市水务公司提供的各申请用户新计划指标的建议，核定各用户的新计划用水指标。复审不通过的，予以退件。
指标调整：对复审通过的用户，住建局于每月30日前发函给水务公司，从申请之日的当月起对其执行新计划用水指标。
（三）加价水费减免
因各种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用水量增加，由水务公司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后方可办理加价水费减免。
1.受理
水务公司对非居民计划用水户报送加价水费减免申报资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将现场记录申报信息，并要求申报人确认签章后，转入审核程序。
非居民计划用水户申请的加价水费减免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应现场告知原因并退回所有材料。如遇其他情况，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应及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用水户，告知退件原因，并退回所有材料。
2.审核程序
①水务公司需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出具书面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应包括：
a.非居民用水户基本信息、用水情况、用水户申请加价减免的文字说明材料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b.工作人员应对实地核实情况与用水户申报资料情况是否一致作出具体说明，详细阐述加价费用产生的原因、经过以及相关事后处理、责任认定和加价水费减免比例。
c.由2名以上工作人员分别在调查报告上手写签名。
②加价水费减免比例
a.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管网破损，水量漏失的，可减免管网修复后上个月相应水量的50%加价水费。
b.厂房搬迁或用水单位性质发生变更第一个月内无法办理增加用水指标申请，可减免当月内30%加价水费。
c.抢险救灾、消防、军事演练以及其他临时公益性、应急性用水，应减免事发期间相应水量的加价水费。
d.由不可抗力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洪水、冰雹等；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等；社会异常事件，如战争、罢工、骚乱等。以上情况造成的管网破损，水量漏失，事发后立即采取止损措施，并及时修复的,应减免管网修复后上个月相应水量的加价水费。
e.如有特殊情况则需用水户提供相关文件作为证明材料，水务公司将按照文件内相关要求适当调整加价水费减免比例。
③调查报告完成后，工作人员需将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上报区域经理及区域负责人复核，并在调查报告上签署意见及签名。
④水务公司于每月20日前向住建局集中报送本月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对复审通过的用户，住建局于每月30日前发函给水务公司。
3.减免结果复核
用户因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管网破损水量漏失、厂房搬迁或用水单位性质发生变更无法及时办理等情况导致产生超定额（计划）水量的，可于事发后三个月内凭相关证明材料向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供水企业申请复核，经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属实后，相应的用水量不计入超定额（计划）水量，原则上每年限减免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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